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112年度上易字第1554號

上  訴  人 

即  被  告  洪一中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

年度易字第178號，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3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    犯罪事實

一、洪一中因質疑王人傑所經營之鳴草咖啡店之產品生產過程及

來源，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以

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，接續在其個人臉書及臉書社團

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、「咖啡大

亂鬥」，以暱稱「洪一中」之帳號，在可供多數人瀏覽之臉

書上，張貼如附表所示之內容，足以貶損王人傑之名譽及社

會評價。嗣王人傑於民國110年6月25日瀏覽上開臉書發現附

表所示之內容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王人傑告訴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    理  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本案告訴合法：

　㈠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

起，於6個月內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稱：「（問：被告於109年10月1

9日張貼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之文章，你是在何時知道

的？）確切時間我不記得，但在我提告前的2、3個月開始蒐

證時知道的，（問：你先前提出書狀說你是110年6月25日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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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的？）是。（問：你當時是如何得知？）在蒐證內容中有

我截圖我與友人合照裡的一篇是在講『業界敗類、爛豆還

原』內容時，我再去蒐證才發現被告在他的臉書有其他辱罵

行為。（問：被告於109年3月10日在臉書社團『社團法人台

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』張貼『媽的咧業界敗類又

出來亂了』等內容，你何時知道？）110年6月25日。」等語

（見原審卷第86頁）。可見告訴人於110年6月25日始知悉被

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張貼附表所示之內容。其於110年7月9日

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，有刑事告訴狀上之收

文戳章在卷可憑（見他字卷第1頁），足認告訴人於知悉6月

內合法告訴，上訴人即被告洪一中主張告訴人告訴逾期乙

節，即屬無據。

二、證據能力之說明：

　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（包含供述證據、文書

證據等），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。又

檢察官、被告本院對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，

包括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證據，均不爭執證據能力(見本

院卷第90、91頁)，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

之情形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尚無違法不

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

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，本院所引用供

述證據及文書證據等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事實之認定：　

　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「張貼位

置」欄所示臉書社團張貼附表所示內容等情，惟矢口否認有

何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告訴人已於106年間封鎖其臉書帳

號，無法觀看其臉書內容，上開臉書社團是私人虛擬討論空

間，告訴人未加入該社團，我的言論是寫給社員看的，並未

指名道姓，且業界敗類並非無意義之謾罵，告訴人利用媒體

及資源傳達錯誤訊息，破壞咖啡從業人員形象，且為詐欺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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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，其是受告訴人前女友委託，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洵無公

然侮辱犯行云云。經查：

  ㈠被告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所示之張貼位置張

貼附表所示內容乙節，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述在

卷(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)，並有告訴人王人傑提出之臉書截

圖可憑（見他字卷第48、49、42頁），足信為真實。
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稱：被告所用照片是我的照

片，是我在鳴草咖啡粉絲團上的照片，被告盜用我的圖片及

文字紀錄，文字上有記載鳴草咖啡自家咖啡坊。這個貼文上

有記載2020年3月10日旁有一個地球符號，在臉書設定表示

是公開的發文，任何人都可以閱覽。被告在臉書社團「社團

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張貼「業界敗類配

上爛豆還原vv魔法師」等，是在被告個人臉書的設定公開內

容，照片是盜用我臉書上個人照片，被告有說「大家好像忘

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等字眼，「爛豆還原」也是在

指我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、87頁）。觀諸被告張貼附表編號

1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之照片，並標註告訴人所經營「鳴

草咖啡自家烘焙館」店名，另被告張貼附表編號3所示貼

文，附有告訴人與他人合拍的照片，被告並於貼文補充：

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，可見被告所指

之人確為經營鳴草咖啡廳之告訴人。被告辯稱其所指並非告

訴人云云，不足採信。

　㈢證人楊詩羽於本院證稱：其與告訴人在108年分手，以前是

告訴人店裡員工，107年離職，沒有委託被告揭穿告訴人的

惡行，不太瞭解告訴人之後如何經營咖啡事業等語（見本院

卷第88至90頁）。可知其未委託被告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且

證人楊詩羽於107年離開告訴人經營之咖啡店，並於108年與

被告分手後，即未接觸告訴人經營之咖啡事業。被告所提出

之112年7月11日楊詩羽署名之聲明書均發生於108年之前，

顯然與被告如附表所示貼文無關。是證人楊詩羽之證言及其

前開聲明書，自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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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㈣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係指在不特定人或特定

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下，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侮

弄辱罵。其侮辱之方法並無限制，不問以言語、文字或舉動

均可，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，足以使他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

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而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評價，即屬

之。觀之上開被告在其臉書及臉書社團所張貼之內容，被告

公然以「業界敗類」指述告訴人，而「敗類」指述他人，明

顯均係批評他人之語詞，亦帶有人身攻擊之意味，依一般社

會通念，足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覺難堪，亦使旁人對告

訴人有不事生產之不當聯想與觀感，對於告訴人之名譽顯然

有損，則該詞客觀上自足貶損所描繪者之社會評價及人格尊

嚴，當屬侮辱之詞語，更難認係涉公益性之評論，自該當公

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。被告辯稱「業界敗類」並無侮辱之意

云云，殊無足採。

  ㈤綜上所述，被告所辯，要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憑採。本件事證

明確，被告之公然侮辱犯行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二、論罪之說明：
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。

　㈡被告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109年3月10日、同年8月31日在同一

張貼位置，張貼相同內容之文字，應認係基於接續之犯意為

之，應論以一罪。　

　㈢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3之3罪，被害人固均為告訴人，然張

貼內容有異，顯係各自編寫，且時間間隔甚遠，其犯意各

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三、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：

 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無前

科之素行(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)，因自居為網路正義公

民，對告訴人經營咖啡館之方式感到不滿，竟在臉書發佈附

表所示之內容攻擊、羞辱告訴人；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，

未獲告訴人諒解，兼衡告訴人名譽受損程度、被告之犯罪動

機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時所受刺激及犯罪所生危害，暨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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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、目前無業、未婚、與家人同

住、家境小康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(見原審卷第93頁、本

院卷第94頁)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拘役15日，並諭知以新臺

幣（下同）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且綜合判斷

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、被害人相同、各罪間關係、法益侵

害之整體效果重疊性較高，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，並適度反

應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且

貫徹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，定其應執行拘役30日，並諭知易

科罰金，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㈡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，量刑亦屬妥適。被告上訴

否認犯行，主張告訴逾期、貼文所指非告訴人、屬公共事務

之意見評論云云，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。係依憑己見，就原

判決已詳為論述說明之相同事項再為爭執，其上訴為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七庭    審判長法　官  吳秋宏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鍾雅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黃雅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鄭雅云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：
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發文時間(民 張貼位置 張貼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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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)

 1 109年3月10

日/109年8月

31日

洪一中臉書/臉書社

團「社團法人台灣

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

香港獨立」

張貼告訴人與其他人之合照

並貼文：媽的咧 業界敗類

又出來亂了

 2 109年7月18

日

臉書社團「咖啡大

亂鬥」

既然我都被黃袍加身了 順

便告訴大家 宜蘭鳴草咖啡

很垃圾 老闆王人傑是業界

敗類

 3 110年6月17

日

洪一中臉書及臉書

社團「社團法人台

灣國咖啡邊緣人協

會&香港獨立」

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

01

(續上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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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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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78號，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3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犯罪事實
一、洪一中因質疑王人傑所經營之鳴草咖啡店之產品生產過程及來源，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，接續在其個人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、「咖啡大亂鬥」，以暱稱「洪一中」之帳號，在可供多數人瀏覽之臉書上，張貼如附表所示之內容，足以貶損王人傑之名譽及社會評價。嗣王人傑於民國110年6月25日瀏覽上開臉書發現附表所示之內容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王人傑告訴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    理  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本案告訴合法：
　㈠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，於6個月內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稱：「（問：被告於109年10月19日張貼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之文章，你是在何時知道的？）確切時間我不記得，但在我提告前的2、3個月開始蒐證時知道的，（問：你先前提出書狀說你是110年6月25日知道的？）是。（問：你當時是如何得知？）在蒐證內容中有我截圖我與友人合照裡的一篇是在講『業界敗類、爛豆還原』內容時，我再去蒐證才發現被告在他的臉書有其他辱罵行為。（問：被告於109年3月10日在臉書社團『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』張貼『媽的咧業界敗類又出來亂了』等內容，你何時知道？）110年6月25日。」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頁）。可見告訴人於110年6月25日始知悉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張貼附表所示之內容。其於110年7月9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，有刑事告訴狀上之收文戳章在卷可憑（見他字卷第1頁），足認告訴人於知悉6月內合法告訴，上訴人即被告洪一中主張告訴人告訴逾期乙節，即屬無據。
二、證據能力之說明：
　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（包含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），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。又檢察官、被告本院對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，包括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證據，均不爭執證據能力(見本院卷第90、91頁)，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，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等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事實之認定：　
　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「張貼位置」欄所示臉書社團張貼附表所示內容等情，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告訴人已於106年間封鎖其臉書帳號，無法觀看其臉書內容，上開臉書社團是私人虛擬討論空間，告訴人未加入該社團，我的言論是寫給社員看的，並未指名道姓，且業界敗類並非無意義之謾罵，告訴人利用媒體及資源傳達錯誤訊息，破壞咖啡從業人員形象，且為詐欺慣犯，其是受告訴人前女友委託，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洵無公然侮辱犯行云云。經查：
  ㈠被告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所示之張貼位置張貼附表所示內容乙節，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述在卷(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)，並有告訴人王人傑提出之臉書截圖可憑（見他字卷第48、49、42頁），足信為真實。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稱：被告所用照片是我的照片，是我在鳴草咖啡粉絲團上的照片，被告盜用我的圖片及文字紀錄，文字上有記載鳴草咖啡自家咖啡坊。這個貼文上有記載2020年3月10日旁有一個地球符號，在臉書設定表示是公開的發文，任何人都可以閱覽。被告在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張貼「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vv魔法師」等，是在被告個人臉書的設定公開內容，照片是盜用我臉書上個人照片，被告有說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等字眼，「爛豆還原」也是在指我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、87頁）。觀諸被告張貼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之照片，並標註告訴人所經營「鳴草咖啡自家烘焙館」店名，另被告張貼附表編號3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與他人合拍的照片，被告並於貼文補充：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，可見被告所指之人確為經營鳴草咖啡廳之告訴人。被告辯稱其所指並非告訴人云云，不足採信。
　㈢證人楊詩羽於本院證稱：其與告訴人在108年分手，以前是告訴人店裡員工，107年離職，沒有委託被告揭穿告訴人的惡行，不太瞭解告訴人之後如何經營咖啡事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8至90頁）。可知其未委託被告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且證人楊詩羽於107年離開告訴人經營之咖啡店，並於108年與被告分手後，即未接觸告訴人經營之咖啡事業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7月11日楊詩羽署名之聲明書均發生於108年之前，顯然與被告如附表所示貼文無關。是證人楊詩羽之證言及其前開聲明書，自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　㈣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係指在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下，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侮弄辱罵。其侮辱之方法並無限制，不問以言語、文字或舉動均可，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，足以使他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而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評價，即屬之。觀之上開被告在其臉書及臉書社團所張貼之內容，被告公然以「業界敗類」指述告訴人，而「敗類」指述他人，明顯均係批評他人之語詞，亦帶有人身攻擊之意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足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覺難堪，亦使旁人對告訴人有不事生產之不當聯想與觀感，對於告訴人之名譽顯然有損，則該詞客觀上自足貶損所描繪者之社會評價及人格尊嚴，當屬侮辱之詞語，更難認係涉公益性之評論，自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。被告辯稱「業界敗類」並無侮辱之意云云，殊無足採。
  ㈤綜上所述，被告所辯，要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憑採。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之公然侮辱犯行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之說明：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。
　㈡被告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109年3月10日、同年8月31日在同一張貼位置，張貼相同內容之文字，應認係基於接續之犯意為之，應論以一罪。　
　㈢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3之3罪，被害人固均為告訴人，然張貼內容有異，顯係各自編寫，且時間間隔甚遠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三、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：
 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無前科之素行(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)，因自居為網路正義公民，對告訴人經營咖啡館之方式感到不滿，竟在臉書發佈附表所示之內容攻擊、羞辱告訴人；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，未獲告訴人諒解，兼衡告訴人名譽受損程度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時所受刺激及犯罪所生危害，暨被告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、目前無業、未婚、與家人同住、家境小康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(見原審卷第93頁、本院卷第94頁)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拘役15日，並諭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且綜合判斷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、被害人相同、各罪間關係、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重疊性較高，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，並適度反應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且貫徹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，定其應執行拘役30日，並諭知易科罰金，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　㈡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，量刑亦屬妥適。被告上訴否認犯行，主張告訴逾期、貼文所指非告訴人、屬公共事務之意見評論云云，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。係依憑己見，就原判決已詳為論述說明之相同事項再為爭執，其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七庭    審判長法　官  吳秋宏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鍾雅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黃雅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鄭雅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：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發文時間(民國)

		張貼位置

		張貼內容



		 1

		109年3月10日/109年8月31日

		洪一中臉書/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

		張貼告訴人與其他人之合照並貼文：媽的咧 業界敗類 又出來亂了



		 2

		109年7月18日

		臉書社團「咖啡大亂鬥」

		既然我都被黃袍加身了 順便告訴大家 宜蘭鳴草咖啡 很垃圾 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



		 3

		110年6月17日

		洪一中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

		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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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

年度易字第178號，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

號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3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犯罪事實

一、洪一中因質疑王人傑所經營之鳴草咖啡店之產品生產過程及

    來源，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以

    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，接續在其個人臉書及臉書社團「

    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、「咖啡大亂

    鬥」，以暱稱「洪一中」之帳號，在可供多數人瀏覽之臉書

    上，張貼如附表所示之內容，足以貶損王人傑之名譽及社會

    評價。嗣王人傑於民國110年6月25日瀏覽上開臉書發現附表

    所示之內容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王人傑告訴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    理  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本案告訴合法：

　㈠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

    ，於6個月內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證

    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稱：「（問：被告於109年10月19

    日張貼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之文章，你是在何時知道的？

    ）確切時間我不記得，但在我提告前的2、3個月開始蒐證時

    知道的，（問：你先前提出書狀說你是110年6月25日知道的

    ？）是。（問：你當時是如何得知？）在蒐證內容中有我截

    圖我與友人合照裡的一篇是在講『業界敗類、爛豆還原』內容

    時，我再去蒐證才發現被告在他的臉書有其他辱罵行為。（

    問：被告於109年3月10日在臉書社團『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

    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』張貼『媽的咧業界敗類又出來亂了』等

    內容，你何時知道？）110年6月25日。」等語（見原審卷第

    86頁）。可見告訴人於110年6月25日始知悉被告於附表所示

    時間張貼附表所示之內容。其於110年7月9日具狀向臺灣宜

    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，有刑事告訴狀上之收文戳章在卷可

    憑（見他字卷第1頁），足認告訴人於知悉6月內合法告訴，

    上訴人即被告洪一中主張告訴人告訴逾期乙節，即屬無據。

二、證據能力之說明：

　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（包含供述證據、文書

    證據等），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。又

    檢察官、被告本院對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，

    包括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證據，均不爭執證據能力(見本

    院卷第90、91頁)，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

    之情形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尚無違法不

   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

    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，本院所引用供

    述證據及文書證據等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事實之認定：　

　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「張貼位置

    」欄所示臉書社團張貼附表所示內容等情，惟矢口否認有何

    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告訴人已於106年間封鎖其臉書帳號

    ，無法觀看其臉書內容，上開臉書社團是私人虛擬討論空間

    ，告訴人未加入該社團，我的言論是寫給社員看的，並未指

    名道姓，且業界敗類並非無意義之謾罵，告訴人利用媒體及

    資源傳達錯誤訊息，破壞咖啡從業人員形象，且為詐欺慣犯

    ，其是受告訴人前女友委託，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洵無公然

    侮辱犯行云云。經查：

  ㈠被告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所示之張貼位置張

    貼附表所示內容乙節，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述在

    卷(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)，並有告訴人王人傑提出之臉書截

    圖可憑（見他字卷第48、49、42頁），足信為真實。
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稱：被告所用照片是我的照片

    ，是我在鳴草咖啡粉絲團上的照片，被告盜用我的圖片及文

    字紀錄，文字上有記載鳴草咖啡自家咖啡坊。這個貼文上有

    記載2020年3月10日旁有一個地球符號，在臉書設定表示是

    公開的發文，任何人都可以閱覽。被告在臉書社團「社團法

    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張貼「業界敗類配上

    爛豆還原vv魔法師」等，是在被告個人臉書的設定公開內容

    ，照片是盜用我臉書上個人照片，被告有說「大家好像忘了

    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等字眼，「爛豆還原」也是在指

    我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、87頁）。觀諸被告張貼附表編號1

    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之照片，並標註告訴人所經營「鳴草

    咖啡自家烘焙館」店名，另被告張貼附表編號3所示貼文，

    附有告訴人與他人合拍的照片，被告並於貼文補充：「大家

    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，可見被告所指之人確

    為經營鳴草咖啡廳之告訴人。被告辯稱其所指並非告訴人云

    云，不足採信。

　㈢證人楊詩羽於本院證稱：其與告訴人在108年分手，以前是告

    訴人店裡員工，107年離職，沒有委託被告揭穿告訴人的惡

    行，不太瞭解告訴人之後如何經營咖啡事業等語（見本院卷

    第88至90頁）。可知其未委託被告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且證

    人楊詩羽於107年離開告訴人經營之咖啡店，並於108年與被

    告分手後，即未接觸告訴人經營之咖啡事業。被告所提出之

    112年7月11日楊詩羽署名之聲明書均發生於108年之前，顯

    然與被告如附表所示貼文無關。是證人楊詩羽之證言及其前

    開聲明書，自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　㈣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係指在不特定人或特定

    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下，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侮

    弄辱罵。其侮辱之方法並無限制，不問以言語、文字或舉動

    均可，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，足以使他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

    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而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評價，即屬之

    。觀之上開被告在其臉書及臉書社團所張貼之內容，被告公

    然以「業界敗類」指述告訴人，而「敗類」指述他人，明顯

    均係批評他人之語詞，亦帶有人身攻擊之意味，依一般社會

    通念，足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覺難堪，亦使旁人對告訴

    人有不事生產之不當聯想與觀感，對於告訴人之名譽顯然有

    損，則該詞客觀上自足貶損所描繪者之社會評價及人格尊嚴

    ，當屬侮辱之詞語，更難認係涉公益性之評論，自該當公然

    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。被告辯稱「業界敗類」並無侮辱之意云

    云，殊無足採。

  ㈤綜上所述，被告所辯，要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憑採。本件事證

    明確，被告之公然侮辱犯行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二、論罪之說明：

  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。

　㈡被告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109年3月10日、同年8月31日在同一

    張貼位置，張貼相同內容之文字，應認係基於接續之犯意為

    之，應論以一罪。　

　㈢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3之3罪，被害人固均為告訴人，然張貼

    內容有異，顯係各自編寫，且時間間隔甚遠，其犯意各別，

    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三、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：

 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無前

    科之素行(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)，因自居為網路正義公民

    ，對告訴人經營咖啡館之方式感到不滿，竟在臉書發佈附表

    所示之內容攻擊、羞辱告訴人；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，未

    獲告訴人諒解，兼衡告訴人名譽受損程度、被告之犯罪動機

    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時所受刺激及犯罪所生危害，暨被告自

    陳為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、目前無業、未婚、與家人同住、

    家境小康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(見原審卷第93頁、本院卷

    第94頁)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拘役15日，並諭知以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且綜合判斷其整

    體犯罪之非難評價、被害人相同、各罪間關係、法益侵害之

    整體效果重疊性較高，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，並適度反應其

    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且貫徹

    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，定其應執行拘役30日，並諭知易科罰

    金，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㈡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，量刑亦屬妥適。被告上訴

    否認犯行，主張告訴逾期、貼文所指非告訴人、屬公共事務

    之意見評論云云，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。係依憑己見，就原

    判決已詳為論述說明之相同事項再為爭執，其上訴為無理由

    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七庭    審判長法　官  吳秋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鍾雅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黃雅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鄭雅云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：
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發文時間(民國) 張貼位置 張貼內容  1 109年3月10日/109年8月31日 洪一中臉書/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 張貼告訴人與其他人之合照並貼文：媽的咧 業界敗類 又出來亂了  2 109年7月18日 臉書社團「咖啡大亂鬥」 既然我都被黃袍加身了 順便告訴大家 宜蘭鳴草咖啡 很垃圾 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  3 110年6月17日 洪一中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 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 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上易字第1554號
上  訴  人  
即  被  告  洪一中

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78號，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3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    犯罪事實
一、洪一中因質疑王人傑所經營之鳴草咖啡店之產品生產過程及來源，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，接續在其個人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、「咖啡大亂鬥」，以暱稱「洪一中」之帳號，在可供多數人瀏覽之臉書上，張貼如附表所示之內容，足以貶損王人傑之名譽及社會評價。嗣王人傑於民國110年6月25日瀏覽上開臉書發現附表所示之內容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王人傑告訴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    理  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一、本案告訴合法：
　㈠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，於6個月內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稱：「（問：被告於109年10月19日張貼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之文章，你是在何時知道的？）確切時間我不記得，但在我提告前的2、3個月開始蒐證時知道的，（問：你先前提出書狀說你是110年6月25日知道的？）是。（問：你當時是如何得知？）在蒐證內容中有我截圖我與友人合照裡的一篇是在講『業界敗類、爛豆還原』內容時，我再去蒐證才發現被告在他的臉書有其他辱罵行為。（問：被告於109年3月10日在臉書社團『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』張貼『媽的咧業界敗類又出來亂了』等內容，你何時知道？）110年6月25日。」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頁）。可見告訴人於110年6月25日始知悉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張貼附表所示之內容。其於110年7月9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，有刑事告訴狀上之收文戳章在卷可憑（見他字卷第1頁），足認告訴人於知悉6月內合法告訴，上訴人即被告洪一中主張告訴人告訴逾期乙節，即屬無據。
二、證據能力之說明：
　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（包含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），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。又檢察官、被告本院對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，包括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證據，均不爭執證據能力(見本院卷第90、91頁)，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，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等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事實之認定：　
　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「張貼位置」欄所示臉書社團張貼附表所示內容等情，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告訴人已於106年間封鎖其臉書帳號，無法觀看其臉書內容，上開臉書社團是私人虛擬討論空間，告訴人未加入該社團，我的言論是寫給社員看的，並未指名道姓，且業界敗類並非無意義之謾罵，告訴人利用媒體及資源傳達錯誤訊息，破壞咖啡從業人員形象，且為詐欺慣犯，其是受告訴人前女友委託，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洵無公然侮辱犯行云云。經查：
  ㈠被告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所示之張貼位置張貼附表所示內容乙節，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述在卷(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)，並有告訴人王人傑提出之臉書截圖可憑（見他字卷第48、49、42頁），足信為真實。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稱：被告所用照片是我的照片，是我在鳴草咖啡粉絲團上的照片，被告盜用我的圖片及文字紀錄，文字上有記載鳴草咖啡自家咖啡坊。這個貼文上有記載2020年3月10日旁有一個地球符號，在臉書設定表示是公開的發文，任何人都可以閱覽。被告在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張貼「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vv魔法師」等，是在被告個人臉書的設定公開內容，照片是盜用我臉書上個人照片，被告有說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等字眼，「爛豆還原」也是在指我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、87頁）。觀諸被告張貼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之照片，並標註告訴人所經營「鳴草咖啡自家烘焙館」店名，另被告張貼附表編號3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與他人合拍的照片，被告並於貼文補充：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，可見被告所指之人確為經營鳴草咖啡廳之告訴人。被告辯稱其所指並非告訴人云云，不足採信。
　㈢證人楊詩羽於本院證稱：其與告訴人在108年分手，以前是告訴人店裡員工，107年離職，沒有委託被告揭穿告訴人的惡行，不太瞭解告訴人之後如何經營咖啡事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8至90頁）。可知其未委託被告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且證人楊詩羽於107年離開告訴人經營之咖啡店，並於108年與被告分手後，即未接觸告訴人經營之咖啡事業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7月11日楊詩羽署名之聲明書均發生於108年之前，顯然與被告如附表所示貼文無關。是證人楊詩羽之證言及其前開聲明書，自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　㈣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係指在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下，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侮弄辱罵。其侮辱之方法並無限制，不問以言語、文字或舉動均可，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，足以使他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而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評價，即屬之。觀之上開被告在其臉書及臉書社團所張貼之內容，被告公然以「業界敗類」指述告訴人，而「敗類」指述他人，明顯均係批評他人之語詞，亦帶有人身攻擊之意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足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覺難堪，亦使旁人對告訴人有不事生產之不當聯想與觀感，對於告訴人之名譽顯然有損，則該詞客觀上自足貶損所描繪者之社會評價及人格尊嚴，當屬侮辱之詞語，更難認係涉公益性之評論，自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。被告辯稱「業界敗類」並無侮辱之意云云，殊無足採。
  ㈤綜上所述，被告所辯，要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憑採。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之公然侮辱犯行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之說明：
  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。
　㈡被告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109年3月10日、同年8月31日在同一張貼位置，張貼相同內容之文字，應認係基於接續之犯意為之，應論以一罪。　
　㈢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3之3罪，被害人固均為告訴人，然張貼內容有異，顯係各自編寫，且時間間隔甚遠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三、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：
 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無前科之素行(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)，因自居為網路正義公民，對告訴人經營咖啡館之方式感到不滿，竟在臉書發佈附表所示之內容攻擊、羞辱告訴人；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，未獲告訴人諒解，兼衡告訴人名譽受損程度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時所受刺激及犯罪所生危害，暨被告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、目前無業、未婚、與家人同住、家境小康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(見原審卷第93頁、本院卷第94頁)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拘役15日，並諭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且綜合判斷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、被害人相同、各罪間關係、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重疊性較高，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，並適度反應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且貫徹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，定其應執行拘役30日，並諭知易科罰金，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　㈡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，量刑亦屬妥適。被告上訴否認犯行，主張告訴逾期、貼文所指非告訴人、屬公共事務之意見評論云云，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。係依憑己見，就原判決已詳為論述說明之相同事項再為爭執，其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七庭    審判長法　官  吳秋宏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鍾雅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  黃雅芬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鄭雅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：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發文時間(民國)

		張貼位置

		張貼內容



		 1

		109年3月10日/109年8月31日

		洪一中臉書/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

		張貼告訴人與其他人之合照並貼文：媽的咧 業界敗類 又出來亂了



		 2

		109年7月18日

		臉書社團「咖啡大亂鬥」

		既然我都被黃袍加身了 順便告訴大家 宜蘭鳴草咖啡 很垃圾 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



		 3

		110年6月17日

		洪一中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

		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112年度上易字第1554號

上  訴  人  

即  被  告  洪一中



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78號，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34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犯罪事實

一、洪一中因質疑王人傑所經營之鳴草咖啡店之產品生產過程及來源，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後，接續在其個人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、「咖啡大亂鬥」，以暱稱「洪一中」之帳號，在可供多數人瀏覽之臉書上，張貼如附表所示之內容，足以貶損王人傑之名譽及社會評價。嗣王人傑於民國110年6月25日瀏覽上開臉書發現附表所示之內容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王人傑告訴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    理  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本案告訴合法：

　㈠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，於6個月內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稱：「（問：被告於109年10月19日張貼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之文章，你是在何時知道的？）確切時間我不記得，但在我提告前的2、3個月開始蒐證時知道的，（問：你先前提出書狀說你是110年6月25日知道的？）是。（問：你當時是如何得知？）在蒐證內容中有我截圖我與友人合照裡的一篇是在講『業界敗類、爛豆還原』內容時，我再去蒐證才發現被告在他的臉書有其他辱罵行為。（問：被告於109年3月10日在臉書社團『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』張貼『媽的咧業界敗類又出來亂了』等內容，你何時知道？）110年6月25日。」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頁）。可見告訴人於110年6月25日始知悉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張貼附表所示之內容。其於110年7月9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，有刑事告訴狀上之收文戳章在卷可憑（見他字卷第1頁），足認告訴人於知悉6月內合法告訴，上訴人即被告洪一中主張告訴人告訴逾期乙節，即屬無據。

二、證據能力之說明：

　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證據資料（包含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），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。又檢察官、被告本院對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，包括供述證據、文書證據等證據，均不爭執證據能力(見本院卷第90、91頁)，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，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等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事實之認定：　

　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「張貼位置」欄所示臉書社團張貼附表所示內容等情，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，辯稱：告訴人已於106年間封鎖其臉書帳號，無法觀看其臉書內容，上開臉書社團是私人虛擬討論空間，告訴人未加入該社團，我的言論是寫給社員看的，並未指名道姓，且業界敗類並非無意義之謾罵，告訴人利用媒體及資源傳達錯誤訊息，破壞咖啡從業人員形象，且為詐欺慣犯，其是受告訴人前女友委託，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洵無公然侮辱犯行云云。經查：

  ㈠被告坦承於附表所示之發文時間，在附表所示之張貼位置張貼附表所示內容乙節，經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述在卷(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)，並有告訴人王人傑提出之臉書截圖可憑（見他字卷第48、49、42頁），足信為真實。
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王人傑於原審證稱：被告所用照片是我的照片，是我在鳴草咖啡粉絲團上的照片，被告盜用我的圖片及文字紀錄，文字上有記載鳴草咖啡自家咖啡坊。這個貼文上有記載2020年3月10日旁有一個地球符號，在臉書設定表示是公開的發文，任何人都可以閱覽。被告在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張貼「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vv魔法師」等，是在被告個人臉書的設定公開內容，照片是盜用我臉書上個人照片，被告有說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等字眼，「爛豆還原」也是在指我等語（見原審卷第86、87頁）。觀諸被告張貼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之照片，並標註告訴人所經營「鳴草咖啡自家烘焙館」店名，另被告張貼附表編號3所示貼文，附有告訴人與他人合拍的照片，被告並於貼文補充：「大家好像忘了他誰他是被人遺忘的鳴草」，可見被告所指之人確為經營鳴草咖啡廳之告訴人。被告辯稱其所指並非告訴人云云，不足採信。

　㈢證人楊詩羽於本院證稱：其與告訴人在108年分手，以前是告訴人店裡員工，107年離職，沒有委託被告揭穿告訴人的惡行，不太瞭解告訴人之後如何經營咖啡事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88至90頁）。可知其未委託被告揭發告訴人之惡行，且證人楊詩羽於107年離開告訴人經營之咖啡店，並於108年與被告分手後，即未接觸告訴人經營之咖啡事業。被告所提出之112年7月11日楊詩羽署名之聲明書均發生於108年之前，顯然與被告如附表所示貼文無關。是證人楊詩羽之證言及其前開聲明書，自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　㈣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，係指在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下，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侮弄辱罵。其侮辱之方法並無限制，不問以言語、文字或舉動均可，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，足以使他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而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評價，即屬之。觀之上開被告在其臉書及臉書社團所張貼之內容，被告公然以「業界敗類」指述告訴人，而「敗類」指述他人，明顯均係批評他人之語詞，亦帶有人身攻擊之意味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足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覺難堪，亦使旁人對告訴人有不事生產之不當聯想與觀感，對於告訴人之名譽顯然有損，則該詞客觀上自足貶損所描繪者之社會評價及人格尊嚴，當屬侮辱之詞語，更難認係涉公益性之評論，自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。被告辯稱「業界敗類」並無侮辱之意云云，殊無足採。

  ㈤綜上所述，被告所辯，要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憑採。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之公然侮辱犯行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二、論罪之說明：

  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。

　㈡被告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109年3月10日、同年8月31日在同一張貼位置，張貼相同內容之文字，應認係基於接續之犯意為之，應論以一罪。　

　㈢被告所犯附表編號1至3之3罪，被害人固均為告訴人，然張貼內容有異，顯係各自編寫，且時間間隔甚遠，其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三、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：

 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無前科之素行(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)，因自居為網路正義公民，對告訴人經營咖啡館之方式感到不滿，竟在臉書發佈附表所示之內容攻擊、羞辱告訴人；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，未獲告訴人諒解，兼衡告訴人名譽受損程度、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行為時所受刺激及犯罪所生危害，暨被告自陳為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、目前無業、未婚、與家人同住、家境小康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(見原審卷第93頁、本院卷第94頁)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拘役15日，並諭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且綜合判斷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、被害人相同、各罪間關係、法益侵害之整體效果重疊性較高，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，並適度反應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且貫徹刑法公平正義之理念，定其應執行拘役30日，並諭知易科罰金，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㈡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，量刑亦屬妥適。被告上訴否認犯行，主張告訴逾期、貼文所指非告訴人、屬公共事務之意見評論云云，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。係依憑己見，就原判決已詳為論述說明之相同事項再為爭執，其上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董良造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七庭    審判長法　官  吳秋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鍾雅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  黃雅芬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鄭雅云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：

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發文時間(民國) 張貼位置 張貼內容  1 109年3月10日/109年8月31日 洪一中臉書/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 張貼告訴人與其他人之合照並貼文：媽的咧 業界敗類 又出來亂了  2 109年7月18日 臉書社團「咖啡大亂鬥」 既然我都被黃袍加身了 順便告訴大家 宜蘭鳴草咖啡 很垃圾 老闆王人傑是業界敗類  3 110年6月17日 洪一中臉書及臉書社團「社團法人台灣國咖啡邊緣人協會&香港獨立」 業界敗類配上爛豆還原 





